
2020 年度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于 1990 年 5 月，辖 7 个县（市、

区）残联、2 个残联分会。机关现有办公室、康复部、教育

就业部 3 个部（室），直属事业单位 1 个——许昌市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市残联核定机关事业编制 12 人，市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6 名。截至 2020 年末，许昌市

残联系统编制人数 22 名（含 6 名退伍自带编制人员），离退

休人数 11 人。

许昌市残疾人联合会2020年年初预算收入570.74万元；

2020 年收入决算金额为 589.23 万元。许昌市残联 2020 年年

初预算总支出 570.74 万元，包括基本支出 396.13 万元，项

目支出 174.61 万元；2020 年决算支出 795.50 万元，包括基

本支出 452.13 万元，项目支出 343.38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

余资金 326.39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 120.11 万元。

通过梳理许昌市残联本级和直属单位（就业服务中心）

的预算实际支出执行情况，计算 2020 年当年的预算执行率

75.70%。2020 年结转结余变动率为-63.20%。

二、评价结论



2020 年度许昌市残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76.11 分，评价等级为“中”。

三、主要成效

许昌市残联在 2020 年度实现的主要成绩如下：加强队

伍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和政治责任。修订制度 1 项，筛选典

型案例 12 起，开展警示教育 5 场，并加强干部教育监督和

人才队伍建设。注重施策，助力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2020

年新增办证 13239 人次；累计发放各类辅助器具 4456 件；

为 1063 名残疾儿童实施康复救助；为 16353 名需求的残疾人

实施精准康复；为 2171 户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家庭无障碍

改造；并发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推动

托养服务等。强化保障，大力推进残疾人就业创业。2020 年

完成培训残疾学员 1350 人；向省残联输送残疾考生和学员 6

批 67 人次；2020 年度市本级共审核安排有残疾人的用人单

位 116 家，共有 413 名残疾人实现按比例就业。注重基础，

扎实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6 个各县（市、区）残联改革

方案全部出台，做好全省残疾人自强模范和助残先进表彰工

作，开展好“全国助残日等”各类扶残助残活动，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数据动态更新工作，做好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总

结“十三五”残疾人规划实施经验。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执行监管的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有待



提高。许昌市残联对各县区工作任务未及时跟踪审查，缺少

各辖区工作情况、工作动态及典型经验通报，未及时整理完

成情况以及督查考核。对各县区任务执行规范性和完整性的

督导工作有待加强。

（二）合同签署及管理有待提高。部分合同签订及合同

执行管理需进一步规范，在合同日期、人员签字、供应商后

期承诺等方面需要加强细节管理。

（三）部门预算、决算编报及预算管理精细化及严谨性

有待提高。许昌市残联部门预算编制说明内部门项目支出情

况说明不够清晰，预算收入、支出、绩效等方面的预算管理

制度规定有待完善。

五、相关建议

（一）加强对各县（区）的监管、跟踪审查工作完成情

况。加强对各县（区）的监管，同时针对各县（区）工作完

成情况应制定考核管理办法，定期进行考核跟踪，不定期进

行抽查，督促各县区工作完成情况。调研考核后及时形成监

督检查结果性材料，各环节均应留下痕迹。将市残联与各县

区残联之间形成闭环管理，并注重经验分享和典型教育。

（二）梳理各阶段已完成的合同签订情况，补充完善合

同缺少的相关信息，必要时可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建议日常

合同管理中增加审核环节。梳理交货期延期的干扰事件及原

因，针对延期和未按合同约定完成辅具后期服务承诺的，建



议追究其违约责任。

（三）加强部门日常预算管理，完善预算管理制度。为

保障部门预算、决算的准确规范性，建议许昌市残联加强宣

传动员培训，提升预算工作地位。加大对预算管理人员的教

育培训力度。提升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提高预

算编制、执行等管理水平及操作水平。完善健全预算管理制

度。重点检查给单位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切实提高单位预

算管理水平。预算编制结合单位正常运行、发展的实际需要，

避免频繁对年中追加预算，年初即对预算的编制工作予以足

够的重视，提高预算编制质量。


